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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函
地址：103205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36號
聯絡人：王治琛
聯絡電話：02-25220888　分機：788
傳真：02-25220774
電子郵件：jason_sk@hpa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
發文字號：國健癌字第115036028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「預防保健服務之婦女人類乳突病毒檢測服務」之醫事檢驗機構資格審查名單 1

份 (A21040000I_1150360287_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預防保健服務之婦女人類乳突病毒檢測服務」之醫

事檢驗機構資格審查通過名單1份，請協助轉知相關單

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3年12月25日修正發布並於114年1月1日

生效之「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」及本

署114年12月24日國健癌字第114036131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次新增4家審查通過之醫事檢驗機構，旨揭名單可至本署

網站查閱與下載運用（ 首頁 >健康主題 >預防保健 >癌症

防治相關>核可醫事機構名單及表單）。

三、如各醫事檢驗機構欲申請新增檢測試劑或有相關問題，請

洽本署承辦人周先生，電話：02-2522-0888 分機792；電

子郵件：jimmy@hpa.gov.tw或陳小姐，電話：02-2522-

0888 分機786；電子郵件：wanlin@hpa.gov.tw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助產師助產士公會全
國聯合會、台灣婦產科醫學會、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、台灣醫院協會、社團法人
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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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台灣病理學會、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、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
(子抹監測中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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